屏東縣牡丹鄉高士國民小學

校務發展補(捐)助款管理辦法

102年1月16日101學年第3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妥善運用社會資源，鼓勵熱心人士積極參與教育建設以提昇教育品質，發展學校特色，並保障補(捐)款人權益，有效協助推動校務發展，特依據「屏東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要點」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校務發展補(捐)助款經費來源如下：
            一、個人及團體之補助、捐贈。
            二、其他收入。
第  三  條  本校校務發展補(捐)助款之用途，除補(捐)助款人有指定用途目地者，依指定用途目的支出外，應依下列用途目的支出：
一、建設計畫支出。
二、器材與設備支出。
            三、教學教材之研究、發展、製作等支出。
            四、學生清寒急難之救助支出。
            五、學生獎助學金支出。
            六、學校各項教學活動、競賽等支出。
            七、學校社團活動、競賽等支出。
            八、有關教職員工、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等會議、研習、公關交流活動等支出。
            九、有關教職員工特殊卓越表現之獎勵支出。
            十、其他與校務發展有關之支出。
第  六  條  本校為有效管理校務發展補(捐)助款，應設置校務發展補(捐)助款管理委員會。委員會置委員5人為無給職，由校長、教導主任、牡林分校主任、教師代表、家長會會長組成。
            前項教師代表由教師選舉產生，任期1年，連選得連任。

第　七　條　本校為集思廣益發展校務，得設顧問，名額不限，為無給職，由校長遴聘之。
第　八　條　校務發展補(捐)助款管理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校務發展補(捐)助款之宣導、籌募。 
二、校務發展補(捐)助款預算支出之審查。 
三、校務發展補(捐)助款預算執行成果之考核監督。 
第　九　條　校務發展補(捐)助款管理委員會由總務主任擔任執行秘書，負責行政作業及事務出納之工作，應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及收支決算函報屏東縣政府備查。
            會計由學校會計人員擔任，以確立經費運用之公開，上列人員均為無給職。 
第　十　條　校務發展補(捐)助款經費之使用，由學校各相關單位向校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提出申請，經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執行。 
第　十一條　捐贈之團體或個人，得指定捐款目的使用於第三條用途之特定項目。 
第　十二條　校務發展補(捐)助款籌募之金額應開立收據及感謝狀，並將捐款細目及使用情形於每季公佈於本校網站或校刊並寄發給每位捐款人徵信。 
第  十三條　校務發展補(捐)助款應設立於學校預算科目，定名為：校務發展補(捐)助款。
第  十四條  校務發展基金之帳目及經費使用情形應隨時接受相關教育主管機關監督。 

第  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